Schism 分裂 源自希臘文的schisme，指教會內的分裂，或從教會分裂出來（參林前一10）。早期教會沒有明顯區分分裂是一種侵犯合一與愛的罪，還是異端（Heresy{\LinkToBook:TopicID=554,Name=Heresy}）*或教義上的謬誤。不管是指實質或傾向而言，人都當異端是教會之外的；反之亦然，凡在教會之外的均為異端。後來分裂的運動起，像諾漥天（Novatian{\LinkToBook:TopicID=858,Name=Novatian}）*教派及多納徒教派（Dona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76,Name=Donatism}）*興起，教會就有需要進一步澄清其分別，因為這些運動都遵守純正的信仰，但在紀律與秩序上卻有不同的看法。
居普良（Cyprian{\LinkToBook:TopicID=334,Name=Cyprian}）*認為從建制的教會分離出來，就等於是屬靈的死亡，她的聖禮（Sacra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036,Name=Sacrament}）*是無效的，而後來的神學──特別是與多納徒教派鬥爭的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*神學，卻接受她的聖禮也是有效的。傳統上，羅馬天主教神學認為凡在教宗管轄權之外的團體〔即1054年後的東正教，及改教運動的教會，包括聖公會在內，參安立甘主義（Anglic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27,Name=Anglicanism}）*〕，均是在基督教會之外，這看法直到最近才有改變。然而大多數更正教及合一運動的神學均認為信經〔Creeds{\LinkToBook:TopicID=326,Name=Creeds}*；參使徒信經（Apostles' Creed{\LinkToBook:TopicID=153,Name=Apostles' Creed}）*〕的「一教會」本身，亦存有分裂性，重歸於一就不僅要非教會團體重投教會的懷抱，也要求各友好教會彼此間復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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